
大二英文畢業門檻補救教學課程配班說明
1. 適用非英語系、文創學程之106大學部、四技部入學學程(目前大一升大二)。
2. 目前大一同學，已參加英檢校園考或已認列校外報考英檢成績，未達校定標準*者，

由學校配班，大二上轉入「證照英文(一)」(2學分2小時)，大二下轉入「證照英文
(二)」(2學分2小時)。

3. 107-1各學院配班時段如下：
工學院：星期二7.8節
管理學院：星期三5.6節
護理學院：星期三5.6節
設藝學院：星期一7.8節或星期五1.2節
觀餐學院：星期一7.8節或星期五1.2節
外語學院：星期一5.6節
生資學院：星期一5.6節

4. 每人每學期配一門課，另一個英文課程時段由學生自行運用或加選其他課程。
5. 已通過畢業門檻標準者和尚未報考者，「證照英文」不予配班。
6. 已排入證照英文者，不得換班。符合下列情形者得於規定時間內申請退課。

1) 自行參加校外英檢測驗，持成績單到語言中心認列，通過標準者，大二上於
人工加簽截止日期前可申請退選「證照英文(一)」課程，二下不用再上「證照
英文(二)」課程。
大二下於人工加簽截止日前可申請退選「證照英文(二)課程。
(申請退課當學期超過人工加簽截止日後無法再退課)

2) 大二上參加英檢校園考，成績通過標準者，不再安排大二下「英檢證照(二)」
課程。

7. 大二下「英檢證照(一)」和「英檢證照(二)」修畢，由語言中心安排於大二下期末
考週實施後測。如有其中一門課不及格或缺修，則需重補修完成後再進行後測。

8. 後測成績較前測進步10分，視同通過畢業門檻。
9. 未通過後測者，由語言中心安排進行，須由語言學習導航中心進行學習診斷。完

成學習診斷建議處方者，視同通過畢業門檻。

* 大學部校定英文畢業門檻通過標準：
CSEPT 170分或TOEIC 400分，或其他等同於CEFR B1之英檢成績。

107-1證照英文(一)課程
已轉入，請同學自行登
入選課系統→左側PDF
→選課清單查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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